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生老病死乃眾人一生必經之過程，所

有生命皆有其獨一無二的價值，不可受外

界因素影響而為強制剝奪，病人自主權利

法即根據此一核心觀念普及全球。為讓緩

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認識

「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幸福來自於心靈

的知足」，本署於 111 年 3 月 2 日假第二

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南部

辦事處王嘉正主任為個案分享寶貴經驗。 

  課程開始後講師先提及病人自主權利法是以人為本位的醫療專法，病

人具有優先知情、選擇與決定最終醫療處遇之權利，適用對象涵蓋五款臨

床條件（末期病人、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

其他經政府公告之疾病或情形)。經由上述病主法，不僅避免繁多的醫療糾

紛，亦能賦予病人在治療過程中有自主抉擇的機會，有尊嚴地規劃自己人

生最後一哩路。 

  講師於課程後半段以幸福來自於心靈的知足為主軸，說明幸福是一種

內在的主觀感受，當需要得到滿足時，幸福會從內心深處油然升起，即使

是滿足一個很小的願望，亦能獲得幸福

感，故當人們降低對生活和他人的期待

時，即易與幸福相遇。此外，講師向個案

分享帶來快樂的小祕訣－－到戶外散步、

學習新事物、向外伸出友誼的手、創造更

安詳的環境等，期勉個案藉由適合自我減

輕壓力的管道紓壓，不受負面情緒所累。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法律知識面面觀，認識病人自主權利法」、 
「幸福來自於心靈的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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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勸酒文化盛行，酒駕肇事者每年奪走許多無辜生命，造成無數家庭
破碎。「酒駕零容忍」已是社會共識，為強化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

管束人法治觀念，本署於 111年 3月 16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邀請鈞

聲法律事務所陳鏗年律師擔任講師，以「喝了一點，開了一下，毀了一生！」
及「醉駕相關責任」為題，引導個案瞭解酒後駕車之嚴重性及必須承擔之相

關責任。 

  講師首先以近幾年震撼全國的酒駕新
聞事件案例導入課程主題，提出「酒駕仍是

道路使用者的不定時炸彈」，輔以聯合報報

導說明，因民眾對「隔夜醉」存有錯誤認知，
導致輕忽其危險性，並舉簡單實例教導個案

生活中如何推算酒精濃度及一般成人的酒

精代謝能力來避免「宿醉酒駕」，因此預防
酒駕肇事時，更須小心「隔夜醉」的風險作

祟，呼籲個案正視「隔夜醉」問題，酒後一

定要充分休息，遠離因錯誤認知而成為酒駕肇事的高危險群。  
  課程後半段，講師介紹酒駕的法律責任包含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及行政

責任，尤其 111年 1月 30日起新法上路，本次修法於「刑事責任方面」（參

刑法第 185條之 3）：酒駕未肇事者，刑度提高；酒駕肇事致人於死或致重
傷者，不論初犯或再犯，增訂得併科罰金規定；再犯累計期限，由 5年延長

為 10年……等內容。另於「行政責任方面」：一、同車乘客連坐處罰，增加

罰鍰金額。二、酒駕 10年內違犯 3次以上者，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再犯者姓
名、照片及違法事實。三、酒駕累犯加裝酒精鎖，違反者增加罰鍰金額。四、

租賃業者已盡告知酒駕處罰義務，承租車輛之駕駛人仍違規酒駕，加罰二分

之一罰鍰。 
  本日課程結束前，講師叮嚀個案行車前應三思而後行，切莫為一己之私

或心存僥倖酒後駕車，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喝酒前應提早做好回家的安排，

酒後一定要充分休息避免宿醉酒駕，「醉不上道」是安全回家唯一的路。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喝了一點，開了一下，毀了一生！」、「醉駕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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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護工作乃刑事司法處理流程中之重要一環，亦是司法保護業務中主要

範疇，為有效推動並強化司法保護功能，期對受保護管束對象進行適當處遇。

甫就任法務部保護司司長毛有增率領副司長吳怡明、社區矯治科長潘連坤、

社區矯治科長唐世洲及觀護人林佳青特於春初之際南下，拜會本署檢察長莊

榮松，並與觀護團隊進行會談。 

  毛司長於會談中首先說明觀護人室主責業務在各地檢署中可說十分繁

重，於後端刑事處理流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正因如此，觀護人平常執行案

件時，務必更加謹慎，尤以案件時效性為重；此外，亦提醒觀護同仁需留意

近期關於保安處分執行法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隨時掌握最新時事，屆

時在案件上的進行方能游刃有餘。最後毛司長對於本署觀護人室的表現給予

高度肯定，期許各位將自身所學全力付諸觀護業務，另不忘提及若有相關業

務需求，可逕向保護司聯繫，保護司必定全力協助。 

  本署觀護團隊於座談尾聲衷心感謝保護司司長一行人的親臨指導與具

體建議，希望藉由本次觀護業務座談，振奮團隊工作士氣、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進而精實司法保護網！      

樂「觀」其成，精實司法保護網 
─保護司司長毛有增親臨雄檢與觀護團隊會談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制度乃為符合訴訟經濟並基於社會公益原則，由檢

察官命被告提供 40小時以上 240小時以下義務勞務之社區處遇制度。本署於

111年 3月 24日上午 10時整，假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五樓會議室舉辦 「緩起

訴處分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遴聘、表揚暨業務座談會」，邀請 31個執行

機關與會座談，並由主任檢察官董秀菁頒發遴聘及績優表揚獎狀。 

  主任檢察官董秀菁表示，緩起訴處分義

務勞務係給輕度犯罪者自新的機會，避免直

接入監服刑之美善立法制度，本署 110年度

義務勞務執行計 392 人次，總時數為 1 萬

1,345小時，節省約 200萬元之社會公益人力

支出，感謝各執行機關在 COVID-19疫情侵擾

下，仍不遺餘力提供本署多元的公益勞務需

求，協助本署之義務勞務執行，使緩起訴處分被告完成社區處遇命令後能順

利復歸社會，並提升國家公共利益。 

  是日邀請鈞聲法律事務所律師陳鏗年向與會人員簡述義務勞務制度與

社會勞動制度的法源及功能目的差異，並藉由刑事判決之案例解說，強化執

行義務勞務時應遵守之法律觀念。強調義務勞務制度不同於一般僱用契約，

係由地檢署委託義務勞務執行機關行使公權力，使被告於社區執行勞務過

程中看見社會服務中人性的真善美，期勉大家共同落實程序正義並積極發

揮社區的教化功能，以達緩起訴處分制度之良法美意。 

  最後由主任觀護人佘青樺主持綜合座談會，觀護人兼組長陳建頴與機關

督導進行案例報告討論及意見交流，強調義務勞務制度為公權力之行使，執

行中應注意程序合法性維持程序正義，遇見突發狀況應及時處理避免破窗效

應，與執行機關溝通無礙，共同提昇義務勞務制度執行之效能。 

雄檢辦理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 
遴聘、表揚暨業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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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於 111年 3 月辦理緩起訴處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

療說明會，由本署郭方案人員擔任講師，說明因應柔性司法訴求，本署推動

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計畫，希個案能珍惜後續緩起訴處分機會，除完成緩起

訴處分必要命令之外，能遠離毒品、復歸社會。 

  郭方案人員並於說明會中提到，緩起訴處分與傳統觀察勒戒之不同，在

保有相當程度之人身自由前提下，緩起訴處分除可維持自身家庭照顧與工作

或學業之進行外，也有助減少監獄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於說明會後，本署同

仁依個案意願及醫院狀況進行轉介，叮囑個案應如期至醫院進行門診及相關

治療，切勿與醫療人員發生爭執或威脅之情狀，並確實遵守緩起訴處分附帶

命令。 

您在戒毒方面的好幫手： 

（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電話：（07）211-1311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 號 4 樓 

歧路難，相行則緩 
雄檢辦理緩起訴處分毒品一、二級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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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3 月 29 日假本署第二辦公室

一樓團輔室辦理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

前教育說明會，為使緩起訴處分被告了解

義務勞務應遵守之相關規定及法規，由講

師觀護佐理員王慈恩細心講解，讓被告能

順利於機構執行義務勞務，課程開始前先

行播放「修復式司法」影片，以淺顯易懂

的短片使其瞭解修復式司法之意涵及目

的。 

 

  課程首先由講師帶領被告填寫基本資料表、義務勞務執行須知及應行

注意事項具結書等相關表單，針對需填載資料向被告逐一說明並提醒須確

實填寫以保障自身權益。講師於課程中向被告宣導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規

定，緩起訴處分被告於一定期間內應遵守或履行檢察官命令事項，參加本

次勤前教育說明會對象需向本署指定之符合公益目的機構或團體提供 40

小時以上至 240 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並於履行期間內完成。講師提醒須

於緩起訴處分期間保持良好素行，不可故意再犯他罪，如遭檢察官撤銷緩

起訴處分，被告已履行部分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 

 

  最後講師亦勉勵被告，以服務他人及

回饋社會之心執行義務勞務，勿因再犯而

進入司法審判程序，珍惜改過向善、重新

出發的機會，並於履行期間內順利完成勞

務。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2，乙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林妡芮、歐珈汶 

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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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